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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V 
請將申請表交回：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
食物安全中心 
食物監察及管制科 
香港金鐘道 66 號金鐘道政府合署 43 樓 
電話號碼：2867 5585 / 2867 5586 
傳真號碼：2521 4784  

  

申 請 批 准 貨 車 用 作 載 運 冰 鮮 雞 

  

1. 申請人姓名 / 

公司名稱*： （英文） 

  

（中文） 

 

2. 香港身份證號碼 / 

商業登記証號碼*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別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通訊地址：  

4. 電話號碼：  傳真號碼：  

5. 貨車登記號碼(香港)：  製造年份：  

 廠名：  車身印上的公司招牌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6. 貨車登記號碼(內地)：  

7. 貨車是否設有密封式的運貨車廂： 是 / 否* 

8. 貨車是否設有冷藏裝置： 是 / 否* 

 如有， (a) 冷凍溫度的幅度是： ℃ 至             ℃ 

  (b) 是否設有溫度裝置在運送途中持續記錄溫度： 是 / 否* 

9. 入口商（如非申請人） 

 (a) 名稱：  

 (b) 地址：  

 (c) 電話號碼：  

 

註：請附上本港貨車牌簿 / 商業登記証 影印本，連同填妥的申請書交回或傳真到本署。 

 

 

 

（申請人簽署及公司蓋章）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注意 : (甲) 請參閱背面'用途聲明'有關個人資料的說明。 

  (乙) * 請刪去不適用者 


